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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融新大集团有限公司 

公开发行 2018年公司债券（第三期） 

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

 

重要声明 
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中融新大集团有

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（第三期）募集说明书》、《中融新

大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等相

关文件、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中融新大集团有限公司出具

的相关说明文件等，由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光大证券”）编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

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

为光大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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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发行人概况 

（一） 公司名称：中融新大集团有限公司 

（二） 公司注册地址：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柳泉路 97号 

（三） 公司法定代表人：王清涛 

（四） 公司信息披露联系人：孙昊 

（五） 联系电话：0532-86128171 

（六） 联系传真：0532-86128032 

（七） 登载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：

http://www.sse.com.cn/ 

二、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债券名称：中融新大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

司债券（第三期）； 

（二） 债券简称：18新大 04； 

（三） 债券代码：155120； 

（四） 债券期限：3年； 

（五） 债券利率：7.70%； 

（六） 债券发行规模：人民币 10.00亿元； 

（七） 债券还本付息方式：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，每年付息一

次、到期一次还本，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同支付； 

（八） 募集资金用途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

偿还有息负债； 

（九） 债券发行首日：2018年 12月 27日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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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 债券上市交易首日：2019年 1月 16日； 

（十一） 债券上市交易地点：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三、 重大事项提示 

光大证券作为“18 新大 04”的受托管理人，现将本期债券重大事

项报告如下： 

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合评级”）于 2019 年 6 月

25日发布《中融新大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19年跟踪评

级报告》，对“17新大 01”、“17新大 02”、“17新大 03”、“18新大 01”、

“18新大 02”、“18新大 03”、“18新大 04”及发行人主体进行了跟踪评

级，评级结果为将上述债券评级由 AAA下调至“AA+”，发行人主体

评级由 AAA下调至“AA+”，评级展望为“稳定”，并移出信用评级观

察名单。 

根据 2019 年跟踪评级报告，联合评级认为，跟踪期内，受益于

焦炭产品良好的市场环境，发行人焦化板块经营表现较好，盈利能力

提升，物流板块整体表现较为稳定。2018 年，公司收入和主营业务

利润率均有提升，经营活动现金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的净流入态势；公

司偿还了大量集中到期债务并成功发行多笔公司债券，债务规模下降

且债务结构有所改善。同时，联合评级关注到公司融资难度加大、海

外矿产资源短期难以对公司实现现金回报、公司大量资产和股权因质

押或冻结受限、对外担保规模较大、利润对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依赖度

较高等因素对公司信用水平带来的不利影响。综上，并考虑到公司秘

鲁邦沟金铜钴铁多金属矿的开发仍存在较大的持续投资压力，近期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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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融资纠纷增多，对公司构成潜在的或有风险等因素，联合评级将发

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调整为“AA+”。 

此次评级调整不会对本期债券的投资者适当性造成影响，本期债

券未参与质押回购业务。本次信用评级的调整会对发行人融资环境和

偿债能力会产生一定不利影响，使发行人后续融资难度有一定程度的

加大。 

光大证券后续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及偿债能

力的影响，督促发行人及时对相关重大事项进行披露，光大证券提示

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光大证券将继续关注发行人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、对本期债券本

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并按照

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

则》和《中融新大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债券受托

管理协议》等的规定和约定，履行相应的受托管理职责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
